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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会员国提交的答复 
 
 

  阿塞拜疆 
 

[原件：英文] 

[2013 年 8 月 30 日] 

概况 

 常规军备控制制度是确保军事领域稳定性、可预测性和透明度的主要工

具。作为一种复杂的政治军事安排，任何常规军备控制制度都要求缔约国高度

遵守该制度基础的基本原则，并严格遵守构成任何军备控制制度基础的国际法

规范和原则。 

 阿塞拜疆于 1992 年签署了《关于执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原则和程

序的塔什干协定》，于 1999 年签署了修改后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阿塞

拜疆尚未批准《塔什干协定》，因此，它不构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但阿塞

拜疆一直自愿适用并遵守《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所有条款。在《欧洲常规

武装力量条约》和《2011 年维也纳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文件》范围内，阿塞拜疆

参加定期的信息交流和通告，并接受检查，展示了对透明度措施的承诺。 

 阿塞拜疆积极参与正在就欧洲常规军备控制制度的未来进行的讨论，讨论旨

在克服目前围绕《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出现的僵局。阿塞拜疆认为，任何未

来机制除其他外必须：以《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和修改后的《欧洲常规武装

力量条约》条款为基础；规定缔约国对新机制在其适用区内限制的常规军备和装

备的问责和控制；规定在其适用区内，一个缔约国在另一个缔约国的国际公认领

土上驻扎军事力量，必须符合国际法，并征得东道国的明确同意；重新审议《欧

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制度允许的常规军备和设备的最高限制，以便总体上更好

地反映条约适用区当前的安全条件和客观标准，以及适当的受条约限制装备实际

存量；仅在和平时期适用。 

亚美尼亚违反《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行为 

 亚美尼亚持续非法占领阿塞拜疆领土，是在南高加索地区全面执行《欧洲常

规武装力量条约》的主要障碍。《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基本原则是，根据

国际法，缔约国有义务“在其相互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中不针对任何国家的

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或以任何其他不符合《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的方式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亚美尼亚公然违反这项国际法律义务，

使用武力占领阿塞拜疆领土，并在那里进行族裔清洗，在被占领土上建立起按族

裔划线的附属分裂实体。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承认，阿塞拜

疆共和国达赫利戈卡拉巴赫(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和周围的七个区正处于亚

美尼亚军事占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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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美尼亚违反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另一个基本原则是，该条约第

四条第 5 款界定的“东道国同意”原则，该原则规定，任何缔约国未征得另一缔

约国的同意不可在其领土上驻扎常规武装力量。  

 多年来，亚美尼亚在被占领的阿塞拜疆领土上持续进行军事集结。亚美尼亚

违反《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义务，在被占领的阿塞拜疆领土上部署了超过

40 支装备精良的作战部队，多达 350 辆作战坦克、398 辆装甲战车、425 门火炮

系统(口径 100 毫米以上)和大约 45 000 名军事人员。近年来，亚美尼亚购入但

未申报 21 辆作战坦克、61 辆装甲战车和 54 门火炮系统。亚美尼亚申报和未申报

的受条约限制装备的累计数量是 481 辆作战坦克、599 辆装甲战车和 718 门火炮

系统，另外还有 91 804 名军事人员(而允许的最高限制是 220 辆作战坦克、220

辆装甲战车、285 门火炮系统和 60 000 名军事人员)。然而，亚美尼亚正式申报

其国家存量仅为 109 辆作战坦克、143 辆装甲战车、232 门火炮系统(口径 100 毫

米以上)和 44 787 名军事人员。 

 除上述数字外，另经查明，过去两年来亚美尼亚获取并向被占领的阿塞拜疆

领土运送了 300 件作战坦克、装甲战车和火炮系统。 

 亚美尼亚持续违反《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行为已为《条约》缔约国所

承认。因此，美国国务院 2013 年 1 月发布的关于“《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遵

守情况”的报告(载于www.state.gov/t/avc/rls/rpt/2013/211892.htm)断然指

出，“虽然亚美尼亚表示完全支持《条约》，但该国没有履行《条约》的一些义务。

履约问题以前都有报告，其中包括：(1) 申报的裁减责任不符合《条约》要求，

因此未能完成必要的裁减；(2) 据报未经阿塞拜疆同意在阿塞拜疆领土上驻扎军

队；(3) 显然未申报所有形似MT-LBu装甲运兵车变体；(4) 可能有未申报的受条

约限制的常规军备和装备存量；(5) 可能未将BTR-80 装甲车作为装甲运兵车或形

似装甲运兵车报告”。 

 报告还指出，“2012 年 6 月 4 日至 7日，丹麦在亚美尼亚 Yeghvard 进行检查，

发现未向该地点分配的受条约限制的装备——近 60 辆作战坦克、50 多辆装甲步

兵战车和大约 120 辆装甲运兵车……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显然是影响亚美尼

亚大部分履约问题的主要因素，也是受条约限制的装备无管制、无问责问题的一

个重要因素”。  

 将亚美尼亚的人口、领土、年度预算和国内生产总值与该国年度军事支出、

军事人员、军备采购数量和所获外国军事援助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亚美尼

亚是南高加索地区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亚美尼亚经常在被占领的阿塞拜疆领

土上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亚美尼亚总统、国防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出席观看。 

 亚美尼亚持续占领阿塞拜疆领土，亚美尼亚的黩武政策及其武装部队经常违

反停火的行为，包括攻击阿塞拜疆境内的军事和民用目标，以及亚美尼亚领导人

http://undocs.org/ch/t/avc/rls/rpt/2013/2118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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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宣传针对邻国的族裔、宗教仇恨和不容忍观念，这些对区域及国际和平、安

全和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需要联合国和广大国际社会不断关注和作出反应。 

 亚美尼亚必须立即从达赫利戈卡拉巴赫地区和其他被占领的阿塞拜疆领土

上撤出武装部队，建设性地参加关于解决冲突的谈判，并尊重邻国的领土完整及

其国际公认边界的不可侵犯性，从而为实现持久和平、安全和稳定，以及在本地

区建立有效的军备控制制度铺平道路。 

  马达加斯加 
 

[原件：法文] 

[2013 年 7 月 12 日] 

 在常规军备控制方面，马达加斯加武装部队努力帮助在区域和次区域两级创

造一个可接受的安全环境，重点是制止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扩散，以及打击和控制

武器弹药的流通。 

 为此，已起草并向议会提交有效法律规章(关于武器制度的 1969 年 7 月 22

日第 69-011 号法案和关于武器重新分类的 1970 年 4 月 14 日第 1545 号法令)的

修正案，目前正待议会通过。此外，为评价和核查武器弹药安全指示的执行情况，

军方各级已经有系统地完成检查和库存报告。 

 


